
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 函 
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 

聯絡人及電話：鄭宇涵 0956-264-580 

 

受文者：本校學生自治會學生行政中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30日 

發文字號：東華議字第 1050000057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件 

附件：附件一-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經費使用辦法修正案、附件二-國立東華大學

學生自治會經費使用辦法(106.04.27通過)、附件三-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

選舉罷免法修正案、附件四-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罷免法(106.04.24

通過)、附件五-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議會法規程序暨紀律委員會-105-2第二次會

議紀錄、附件六-105學年學生議會第七次會期第二次大會-會議紀錄 

 

主旨：第七次會期第二次大會會議結果 

說明： 

一、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經費使用辦法修正案三讀通過

(如附件一、附件二) 

二、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罷免法修正案三讀通過

(如附件三、附件四) 

正本：本校學生自治會學生行政中心 
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、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

 


